附件3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考核评分表
	序号
	要素
	排查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Ei

	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一）

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25分）
	（1）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依法、依规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未签发实施；

1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

3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与现有部门、岗位的设置不对应或未持续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5分-符合条件。
	

	
	
	（2）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监督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清楚或未亲自带头自觉执行责任制的规定；

2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经常或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4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6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经常或定期检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执行情况；

8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审核并实施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奖惩；

10分-符合条件。
	

	
	
	（3）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并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并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担任本单位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或未按要求公示；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了解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的包保责任；

2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包保责任；

5分-符合要求。

5分-生产经营单位经辨识不存在重大危险源。
	

	
	
	（4）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履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职责，大力推进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0分-生产经营单位自初次安全生产许可取证起已满一年，但未通过三级安全标准化评审；

0分-生产经营单位处于试生产阶段或自安全生产许可取证起未满一年，但未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1分-生产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过程中，未做到全员全过程参与或未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持续改进工作；

5分-符合要求；

加分项-生产经营单位通过二级标准化评审的，本项得分按2倍计算。
	

	2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二）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15分）
	（5）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或未经主要负责人签发实施；

1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操作规程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

3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范围、危险程度、工作性质及具体工作内容制定或没有针对性规定、不能全面保障安全生产的工作有效运行；

3分-操作规程与岗位设置、工艺安全信息不符，不具有可操作性；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修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5分-符合要求。
	

	
	
	（6）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效实施。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或未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中规定应由本人开展的工作，或进行违章指挥；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或未执行应由本人开展的特殊作业审批工作；

2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情况；

5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经常或定期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实施情况；

7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操作规程中的重要规定未有效实施；

10分-符合要求。
	

	3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三）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10分）
	（7）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1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

3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符合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岗位特点、人员结构组成；

5分-符合要求。
	

	
	
	（8）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有效实施。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1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督促人事培训、财务劳资、安全管理、业务主管等部门认真实施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定期检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保证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有效落实；

5分-符合要求。
	

	4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四）

保证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投入有效实施；
（10分）
	（9）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或未签批实施；

1分-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

3分-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不能满足本单位实际工作需要；

5分-符合要求。
	

	
	
	（10）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保证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投入，并真正用于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0分-未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和本单位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计划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1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本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基数和实际提取的金额；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审批、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的实际使用情况；

5分-符合要求。
	

	5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五）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0分）
	（11）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1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

3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与本单位岗位设置、工艺特点不符；

5分-符合要求。
	

	
	
	（12）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或未组织制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

1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每天签署安全承诺并在工厂主门外公告，或未通过信息系统上报应急管理部门，或因特殊原因不能开展当天承诺公告工作但未及时报备；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经常或定期调度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运行情况，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5分-符合要求。
	

	
	
	（13）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定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参与或听取本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0分-生产经营单位未将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报告应急管理部门；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和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定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检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5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对单一部门难以解决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治理；

8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清楚本单位主要安全风险的管控措施；

10分-符合条件。
	

	6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六）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5分）
	（14）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0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标准的要求，或不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实际情况；
3分-企业未制定应急值班制度，或未配备应急值班人员；规模较大、危险性较高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未成立应急处置技术组，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
5分-符合要求。
	

	
	
	（15）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组织有效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0分-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评审、发布、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1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或未定期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3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了解应急预案中本岗位内容；

5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或参与应急预案演练；

7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并按评估结论及有关规定对应急预案及时修订；

10分-符合要求。
	

	7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七）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5分）
	（16）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0分-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事故事件管理制度，未明确安全事故事件的报告、调查和防范措施制定等要求，或发生事故未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及时、如实地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或存在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

2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不了解本单位安全事故事件情况和发生过的重要事故事件；

5分-符合要求。
	

	8
	分值汇总（100分）
	/
	/
	

	评分说明：
1.评分时，对各项排查内容按照各自对应的评分标准逐一进行评分，各项分值加和为本考核评分表得分。
2.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将本人工作内容正式授权给其他人员，或生产经营单位文件、制度明确规定可由其他人员开展相关工作的，将其他人员履职情况视为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但法律法规标准和相关政府部门文件规定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本人开展的除外。

3.企业负责人履职能力测评得分根据本考核评分表得分，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考试得分（如试卷不是百分制需将得分换算为百分制）综合计算。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能力评估最终得分=考核评分表得分⨯40%+企业主要负责人考试得分⨯30%+企业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考试得分平均值⨯30%。



